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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

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

法律意见书 
 

致：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(以下简称“本所”)接受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(以 

下简称“公司”)的委托，就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(以下简称“本次

股东大会”) 召开的有关事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(以下简称“《公

司法》”)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(以下简称“《股东大会规则》”)等法

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(以下简称“《公

司章程》”)的有关规定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，并对公司提供的 

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在此基础上，本所律 

师根据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第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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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关于公司召开股东大

会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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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 4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 

1.03 选举李文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表决结果:当选。 

具体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124,234,88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100%。 

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： 

同意 4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 

1.04 选举李贤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表决结果:当选。 

具体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124,234,88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100%。 

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： 

同意 4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 

2、审议《关于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2.01 选举宫本高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表决结果:当选。 

具体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124,234,88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100%。 

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： 

同意 4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 

2.02 选举王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表决结果:当选。 

具体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124,234,88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100%。 

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： 

同意 4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 

2.03 选举夏洋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表决结果:当选。 

具体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124,234,88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1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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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： 

同意 4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 

3、《关于换届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》 

3.01 选举刘永刚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

表决结果:当选。 

具体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124,234,88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100%。 

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： 

同意 4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 

3.02 选举王东明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

表决结果:当选。 

具体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124,234,88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100%。 

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： 

同意 4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

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四、结论意见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有关 

法律、法规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

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 

 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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